招生就业信息中心主任职责
     为了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室的规范管理，更好地发挥查询室在就业指导服务中的作用，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1、负责招生就业信息网的建设、维护、管理与使用。
2、负责网上招生宣传、新生录取结果的网上查询工作。 
3、负责建立和完善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系统，及时向毕业生公布就业需求信息，并做好查询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对学生的开放服务工作。
4、负责在网上为用人单位提供毕业生的个人简历、专业介绍等资源信息，为用人单位的查询提供服务，实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网上面试。
5、负责《招生就业简报》的编辑及有关招生就业信息的收集、上报工作。
6、负责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室的管理和设备维护工作。
7、负责毕业生远程面试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8、负责室内计算机网络和相关设备的管理、维护工作。
9、完成室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海南万和学院就业信息查询室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室的规范管理，更好地发挥查询室在就业指导服务中的作用，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服务范围：
向本校应届毕业生免费提供与就业有关的信息浏览、信息查询、网络求职、电子邮件等服务。
二、做到六不准：
1、不准利用公众信息网络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
2、不准带食品入内；

3、不准在室内吸烟；

4、不准在室内大声喧哗；

5、不准进行电脑游戏、影视等娱乐活动；

6、不准在机器上擅自安装、卸载软件；

三、安全措施：
1、每台机器带有光驱、软驱以及USB接口，不允许学生用自带光盘进行与就业无关的活动及拷贝明令禁止的信息；
   2、服务管理人员定期走巡客户机，有权制止违规行为。

海南万和学院就业信息查询室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学院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室的安全管理,保障就业查询系统安全,有效的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1、毕业生就业信息查询时间安排在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11：00　　下午　2：30―5：30
２、就业信息查询室提供四项服务：
（1）就业指导网络课堂；
（2）就业信息查询；
（3）职业发展测评；
（4）远程可视面试。
３、毕业生凭本人学生证进行登记后，方可在就业信息查询室进行免费查询。
4、在就业信息查询室禁止网上聊天、玩游戏、浏览黄色网页、下载有破坏性的文件；禁止对机器设置进行修改；禁止携带非法、盗版及未经管理人员许可的ＣＤ盘及各种软盘上机使用。
5、爱护查询室的所有机器设备，保持良好的上网查询环境，不得破坏查询室的任何物件；保护室内卫生清洁，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礼貌用语，文明举止。
6、管理人员为学生服务必须热情、周到，并有义务引导毕业生正确利用电脑进行查询。
就业心理咨询室工作制度 
一、心理咨询室主要负责毕业学生就业心理健康的咨询工作。 
二、心理咨询的主要对象是需要帮助解决某些就业心理障碍的毕业生。 

三 、心理咨询室通过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使其具备健康的心 理从而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正确择业。
四、 心理咨询室可不规定咨询时间，毕业生可根据需要随时通过网站进行心理咨询。 

五、 毕业生在择业中有心理委屈或其它自己解决不了的心理想法时、应主动到咨询室交流、沟通。咨询人员要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心理问题，使毕业生正确择业，愉快离校就业。
万和学院毕业生就业心理咨询工作职责
1、心理咨询员应具备规定的资质，并经过就业部门和咨询师的专门培训，掌握基本的就业指导知识和心理咨询技能。
2、按规定时间值班，不迟到、不早退。热爱心理咨询、辅导工作，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3、咨询人员应接受其专业范围内的个案，并在辅导时严守自己资格的限制。
4、咨询人员在充分尊重来访者的前提下，全面收集有关当事人心理问题的资料，作为咨询、辅导工作的依据。
5、咨询人员应定期参加就业指导和业务培训，经常接受上级就业部门和咨询师的指导和咨询，不断提高自身的咨询水平，并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
6、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未经当事人许可，不泄露有关当事人秘密的信息。在团体咨询中，关于团体成员的自我揭露，咨询员必须事先设定保密原则。
7、咨询过程中，如发现对来访者难以适应时，应本着负责的态度向来访者介绍其他咨询人员；对于疑难病例，难以诊断时，应迅速提交上级咨询师或咨询顾问，申请会诊。
8、对已经确诊或疑似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病例，应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并申请转介。
9、所有咨询人员都应严格执行工作职责，若有违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万和学院就业心理咨询室管理办法
一、心理咨询室管理办法
1、心理咨询室与学生处合署办公，由就业指导办公室主管，学生处兼管。
2、 心理咨询室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计划与总结。
3、 心理咨询室的心理咨询员、心理辅导员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党委批准。
4、 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值班，不得迟到、早退、旷工，如有违反，除扣发相关劳动补贴外，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5、 工作人员的考勤、督导和检查工作，由学院办公室承担。
6、 心理咨询和辅导人员应严格按照工作职责、保密制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要求开展工作，对于违规操作的行为，将按照情节的轻重，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心理咨询的基本原则
1、发展性原则
心理咨询中的发展性原则是指心理咨询的目标不应只局限于消除来访毕业生的心理失调和障碍，更应为促进全体学生发展服务，帮助其提高适应能力，建立起内外协调的良性发展机制。
2、 教育性原则
心理咨询工作必须符合学校教育的目的和要求，以促进毕业生的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
3、 启发性原则
咨询工作中必须充分调动来访者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主动思考，促进自我成长，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4、 整体性原则
心理咨询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心理活动的有机联系，把具体问题同整个心理活动整体联系起来，抓住主要矛盾，全面分析问题。
5、 协调性原则
心理咨询工作必须与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开展心理指导矫正工作。
6、 巩固性原则
心理咨询工作必须及时巩固咨询成效，避免出现反复。
7、 保密性原则
要求咨询工作人员必须保守来访者的秘密，尊重来访者的合理要求。
三、心理咨询保密制度
1、心理咨询员有责任向来访者说明咨询工作的保密原则，以及应用这一原则的限度。
2、 心理咨询工作中的有关信息，包括个案纪录、测验资料、信件和其他资料，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作为档案，妥善保管。
3、 除了心理咨询员和档案管理员以外，学校任何其他人员包括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等，都无权查看心理档案室档案材料。
4、 在心理咨询工作中，一旦发现来访者因就业问题产生有危害自身和他人的情况，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必要时应通知有关部门或家属），但应将有关信息的暴露程度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5、 心理咨询员接受卫生、司法或公安机关法律规定的询问时，不得做出虚伪的陈述或报告。
